
 

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

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作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的独立

非执行董事,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所审议关于授权公司管理

层处置公司所持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华意压缩」）部分股份的议案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适当时机、合理价位区间出售公司所持华意压缩部分股

份，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，同时给公司带来更大回报，对公司

发展有利。 

我们同意董事会的表决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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